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课程群管理办法 

 

课程建设是学院专业建设的基础，课程群建设是课程建设的主要途径。

为加强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任务，使每位教

师能够更加高效地从事本科教学工作，更好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制定本

办法。 

一、课程群的组织 

1.凡我院承担的各类本科课程，都应根据课程的授课目标、授课内容相

近原则进行归类管理。每门课程只能归属于一个课程群，每个课程群可以涵

盖多门课程。 

2.与理论课程相关的实验、实训等实践教学课程（不含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等）归属于相应理论课的课程群。没有对应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课程，根

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确定所在课程群，不针对实践课单独组建课程群。 

3.课程群根据现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设置。每次修订培养方案后，

应对课程群进行调整，经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4.每位专任教师至少加入 1 个课程群，当专任教师岗位发生变动时，

课程群应及时更新。每个课程群设课程群负责人 1名。 

5.同一编码的必修课程原则上须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教学大纲、统

一教学计划、统一教材、统一考核标准、统一命题。 

6.依托课程群内课程所申报的各类教学项目、成果等，以及课程群内教

学任务的落实均由课程群负责人统一协调安排。 

二、课程群负责人的职责 

1.全面负责课程群建设。根据学校、学院相关要求，制定每门课程建设

规划，组织撰写教学大纲，开发教学资源，做好课程评价，统筹安排课程群



内的教学项目、成果、在线开放课程、一流课程的建设和申报。 

2.全面负责课程教学组织。根据学校、学院教学安排，负责本课程群内

所有课程的教学任务落实。 

3.全面负责课程教学团队建设。负责优化调整课程群的人员组成，定期

组织课程群的教研活动，推动教学改革，不断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

养青年教师。 

三、课程群负责人的遴选 

1.课程群负责人应具备如下条件：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热心教学工作，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科

研能力，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和敬业精神。 

（2）原则上，至少为 3届学生主讲过课程群内的课程，能统筹与把握

课程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熟悉课程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好。 

（3）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首次聘任年龄不超过 55周岁。 

2.课程群负责人由各系提名或本人报名，在学院的统筹协调下，由学院

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审定，统一发文公布。 

3.课程群负责人每四年一聘，聘期内如有特殊情况，可视情况按程序更

换。 

四、管理与考核 

1.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课程群及负责人进行年度和聘期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等的重要指标。 

2.根据课程群考核结果，给予课程群负责人一定绩效奖励。 

3.课程负责人出现教学事故或教学管理事故，立即停止其课程群负责

人资格和职权。 


